宛城区城管局沿街商铺行政合规指导清单（燃气使用重点事项）
	序号
	违法事项
	实施依据
	法律责任
	合规建议
	指导部门

	1
	使用燃气的餐饮等行业生产经营单位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六条第四款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的，应当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并保障其正常使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八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八）餐饮等行业的生产经营单位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
	1.报警器安装位置：液化石油气应安装在距离地面30厘米以内，天然气应安装在距离天花板30厘米以内；
2.报警器应保持通电、定期检验，通风不良场所报警器应与紧急自动切断阀和事故通风联锁；
3.家用燃气报警器使用寿命为5年，餐饮等单位用燃气警报器使用寿命为3年，自动切断阀使用寿命为10年，达到使用寿命应及时更换。
	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2
	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五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在不具备安全条件的场所使用、储存燃气的；
	1.地下室、半地下室、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均不得使用瓶装液化石油气；
2.燃气用户不得将两种或两种以上燃料在同一个场所使用或存放；
3.燃气具的连接软管应采用专用燃具连接软管（超柔型燃气专用不锈钢金属波纹软管），不得用氧气管等代替燃气专用连接管；软管不应穿越墙体、门窗、顶棚和地面，长度不应大于2米且不应有接头（如私接三通），软管的使用年限不应低于灶具的判废年限；
4.厨房设置应靠近外墙，有直接对外的门和窗，厨房有效的通风面积应大于厨房地板面积的十分之一，并不得低于0.6平方米（厨房门和窗直接对外的，门和窗可以算直接通风面积）；居民用户暗厨房不应使用燃气。
	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3
	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具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第一项燃气用户不得有下列行为：（一）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燃气燃烧器
具；
	《浙江省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八条燃气用户有本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二款规定的禁止行为之一的，由燃气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对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十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对非居民燃气用户可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1.燃气燃烧器具，是指以燃气为燃料的燃烧器具，包括居民家庭和商业用户所使用的燃气灶、热水器、沸水器、采暖器、空调器等器具。
2.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烧器具，应设置熄火保护装置；
3.不得使用不合格的减压阀（如可调节的非标减压阀），应使用带过流切断的标准减压阀
	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4
	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三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三）安装、使用不符合气源要求的燃气燃烧器具的；
	1.合格的燃烧器具均有中文标明的产品名称、适配气源等信息，使用的燃气类别应与铭牌
上标定的燃气类别一致；
2.应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烧器具；3.燃烧器具产生的烟气应排至室外。
	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5
	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
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1.不得将燃气管道作为负重支架或者接地引线；
2.不得在燃气管道上或作为支点接线晾挂；
3.燃气管道应与电气线路、插座等保持间距。
	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6
	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第四项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四)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城镇燃气管理条例》
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四项违反本条例规定，燃气用户及相关单位和个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燃气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可以处10万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可以处1000元以下罚款；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擅自安装、改装、拆除户内燃气设施和燃气计量装置；
	1.燃气用户不得擅自改动燃气管线，擅自改装燃气设施和燃气燃烧器具；
2.燃气用户应当配合燃气经营单位和个人进行燃气安全检查，按照燃气技术规范要求使用燃气
	宛城区城市综合执法局


注：1.本清单内合规建议为要点概述，详情可咨询主管（指导）部门；
2. 本清单内事项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发生废、立、改的，适用新的规定。
